
证券简称
：

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宽天下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７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宽天下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

，

２０８

，

５７０ ８．７７ ７

，

２０８

，

５７０ ３．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９

，

２４０

，

９８０ ５．００ ２４０

，

９８０ ０．１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９６７

，

５９０ ３．７７ ６

，

９６７

，

５９０ ３．７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期间

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深圳市宽天下投资有限公

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没有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宽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说明。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Ｏ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
：

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２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杭州华泰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３７６．５２５９ １．３７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杭州华泰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６８．２６９３ ８．５９ １９９１．７４３４ ７．２２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４１０．７９０５ １．４９ ３４．２６４６ ０．１２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９５７．４７８８ ７．１０ １９５７．４７８８ ７．１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述违规情况，亦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情况。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Ｏ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利润（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３

，

９０４．３４

５９

，

５５６．７３

５８

，

９５０．１７

５２

，

３９３．１８

０．３６

１０．８２％

４０９

，

９５５．７５

３１５

，

５２８．３３

３２７

，

３４０．３５

２２７

，

９６８．５５

１．６４

４４．１１％

－６９．７８％

－８１．１２％

－８１．９９％

－７７．０２％

－７８．０５％

下降

３３．２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股东权益（万元）

每股净资产（元）

１

，

２２４

，

９５７．１７

４８４

，

０４７．４３

３．３１

１

，

８９４

，

４１８．７８

５１６

，

７９３．８２

３．５３

－３５．３４％

－６．３４％

－６．２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２００８

年，由于证券市场持续低迷，公司自营投资业务（含权证创设）累计亏损

０．９４

亿

元，较去年同期自营投资业务利润

１９．０４

亿元出现大幅下降。另外，伴随股票的成交额大

幅萎缩， 公司经纪业务收入亦有一定幅度下滑， 造成公司净利润等经营业绩指标下滑

７０％

以上。同时，因客户保证金的减少，致使公司资产总额较年初下降

３０％

以上。目前，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注：表中财务数据和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

薄法计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2

2009

年
1

月
1 5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

600352

股票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2009-001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在公司大

楼四楼多功能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9

人， 所代表股份

231897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9%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阮伟祥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仲时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23189730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

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见证。吕崇华律师认为：浙江龙盛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04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0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质押股份部分解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钱平先生 （持有本公司股份

43,375,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7％

）的通知，其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的

13,907,75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

）股份已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股份解冻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证券解冻清单》，其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的

13,907,750

股限售流

通股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解冻，但该股份仍处于限售期。本次股份解冻后，钱平先生质押给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的剩余

7,78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

）仍处

于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63

证券简称
：

陕国投
A

公告编号
：

2009-0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实施

<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

和

<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

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银监发 【

2007

】

18

号） 的精神和要求， 以及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陕国投实业投资清理方案》，同意公司采取解散的

方式对子公司陕西国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清理。 上述决议内容详细披露于

2008

年

7

月

2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09

年

1

月

14

日， 我公司接到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核

发的《企业注销核准通知书》，准予陕西国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工商登记。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600163

股票简称
：

福建南纸 编号
：

2009－002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1

月

4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通知，

2009

年

1

月

14

日下午

2:30

在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亲自出席董事

7

人（独立董事王旭东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蔡妮娜女士进行表决；副董

事长吴冰文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长黄国英先生进行表决），公司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列

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林孝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因工作调动，同意吴冰文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

意，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林孝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

2010

年

4

月

27

日，

与本届高管人员任期一致。 公司感谢吴冰文先生在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林孝帮先生简历情况如下：

林孝帮先生，

1961

年

9

月出生，工商硕士。 历任南平造纸厂技术员、车间见习主任、副主

任、主任、生产部副部长、厂长助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福建星光造纸集团公司总经理。

199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1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06

年

12

月起任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编号
：

临
2009-00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购买北京朝阳广场相关楼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

200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购买办公用楼的议案》（详见

2006

年

10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根据此议案，公司拟以

不超过

10

亿元（单位：人民币，以下同）的价格，购买北京市朝阳广场项目的一座楼宇（面积

约

52020

平方米；开发商为：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合置地

"

），作为公

司北京地区总部所在地。

股东大会后，公司积极办理购买上述房产的相关事项，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已合

计支付购房价款

492,291,120

元。

由于联合置地仍未取得上述房产的预售许可证以及价格等因素，公司拟终止购买上述

房产。 经双方协商，公司与联合置地签署了《还款协议》，即，联合置地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

或者符合约定的顺延期间届满之前（包含当日），将购房本金

492,291,120

元归还公司，并向

公司支付本金利息及设计费

38,861,333

元。 双方已将《还款协议》办理了执行公证。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致北京市国土局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稿》（含《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对上述房产及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

查封。

如联合置地未能如期还款，公司将按相关法律程序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

600075

股票简称
：

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01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公司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2008

年度业绩同比下降幅度

50%

以上。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否

二、

2007

年度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140.08

万元

2

、每股收益：

0.62

元

/

股

三、业绩预减情况说明

由于受到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特别是聚氯乙烯树脂市场价格快速大

幅下降，直接影响了全年经营业绩。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2008

年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50%

以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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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09

年

1

月

14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为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从总量上控制关联交易风险，

同时为了进一步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支持公司主业发展，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报告：

一、《关于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09

年关联担保额度的报告》

董事会以全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及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09

年关联担保额度的报告》，关联董事李晓明、王英明、杨景林、牟

伟刚回避表决。

公司拟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签订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互保协议

"

）。 截至

2008

年

10

月，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已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担保逾

80

亿元，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公司及下属企业将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且任何

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其关联单位为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

双方协商确定每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互保协议并确定下一年度双方互保额度。

根据互保协议，

2009

年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

为

100

亿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09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

供

30

亿元担保额度， 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

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协议约定范围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公司拟为海航集团关联企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大新华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和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分别为

4000

万、

10000

万和

5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金额计入公司

2009

年担保额度。截至目前，公司及下

属企业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担保金额为

6.1

亿元。

具体交易内容请参阅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于转让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董事会以全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关联

董事李晓明、王英明、杨景林、牟伟刚回避表决。

公司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让其持有的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7.69%

股权， 受让方为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

让持有的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7.69%

股权，受让方为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此次股权

转让后，公司及下属企业不再持有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股权。

具体交易内容请参阅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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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45

证券简称
：

海南航空
、

海航
B

股 编号
：

临
2009-002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一）关于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09

年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

2009

年关联担保额度的报告

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公司拟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签订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互保协议

"

）。 截至

2008

年

10

月，海航

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已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担保逾

80

亿元，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公司及下属

企业将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

其关联单位为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 双方协商确定每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互

保协议并确定下一年度双方互保额度。

根据互保协议，

2009

年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

为

100

亿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09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

供

30

亿元担保额度， 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

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协议约定范围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公司拟为海航集团关联企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大新华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和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分别为

4000

万、

10000

万和

5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金额计入公司

2009

年担保额度。截至目前，公司及下

属企业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担保金额为

6.1

亿元。

海航集团为本公司关联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于转让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公司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让持有的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扬子江租赁

"

）

7.69%

股权，受让方为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渤海租赁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航空

"

）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让持有的扬子江租赁

7.69%

股权，受让方为天津渤海租赁。 此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再持有扬子江

租赁股权。

天津渤海租赁为本公司关联股东海航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

海航集团系本公司关联股东，天津渤海租赁系本公司关联股东海航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下

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李晓明、王英明、杨景

林、牟伟刚已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互保协议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金融市场的复杂形势，在银行统一授信下争取更多的融资

资源，以及加强公司现金流平衡能力。 互保协议将从总量上控制关联交易风险，保护公司权

益，同时将极大地提高公司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和担保决策效率。 协议双方将在互惠互利基

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公司本次转让扬子江租赁股权将有利于进一步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 增加公司现金流，

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支持公司主业发展。

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于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09

年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

2009

年关联担保额度的报告

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公司拟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签订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互保协议

"

）。 截至

2008

年

10

月，海航

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已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担保逾

80

亿元，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公司及下属

企业将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

其关联单位为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 双方协商确定每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互

保协议并确定下一年度双方互保额度。

根据互保协议，

2009

年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

为

100

亿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09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

供

30

亿元担保额度， 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

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协议约定范围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公司拟为海航集团关联企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大新华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和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分别为

4000

万、

10000

万和

5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金额计入公司

2009

年担保额度。截至目前，公司及下

属企业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担保金额为

6.1

亿元。

（二）关于转让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报告

公司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让持有的扬子江租赁

7.69%

股权，受让方为天津渤海租赁；公

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拟以

4500

万元价格转让持有的扬子江租赁

7.69%

股权，受让方为天津渤海租赁。 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再持有扬子江租赁股权。

本次交易中转让扬子江租赁股权项目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互保协议需要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后实施，但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2000

年

1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组建，以航空运输业为主体，产业覆盖

航空运输、旅游服务、机场管理、物流、酒店管理、商贸零售、金融服务和其他相关产业。集团目

前注册资本

45

亿元，法定代表人陈峰。

2

、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航空于

1992

年

8

月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新华航空目前注册资本为

18.3

亿元；公司

出资

10.98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神华集团出资

7.3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 新华航空

注册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16

号，法人代表刘嘉旭，运营基地为首都国际机场和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经营范围包括经批准的航空客货运输；航空器材、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化工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日用百货、纺织品、机械、电子设备、黑色金属的销售；设

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等业务。

3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租赁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注册地点为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投资服务

中心大楼

A

区

A2-48

号，注册资本

13

亿元人民币。天津渤海租赁立足于天津滨海新区，以综

合租赁服务提供商的身份，积极参与滨海新区开发与金融创新，为天津市以及环渤海产业带

的市政交通、港口建设、航空产业、造船产业等实体产业提供全方位的租赁服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商务部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租赁企业。 公司成立于

1992

年，原注册地重庆市，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2006

年公司从重庆迁址上海，注册资本增

至

6500

万美元， 法人代表刘小勇。 扬子江租赁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生产设

备、通讯设备、办公用品、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等机械设备及其零

部件、备件以及附带技术、及不动产的不同形式的本外币融资性、经营性租赁业务；租赁物品

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截至

2008

年底，扬子江租赁拥有

6

架飞机，

15

台飞机发动机，总资产规模达

18

亿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将向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

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

2

、双方协商确定每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互保协议并确定下一年度双方互保额度。

3

、

2009

年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提供

100

亿元的信用担保额度， 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

2009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不超过

30

亿元担保额度，

且任何时点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担保金额的

30%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协议约定范围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4

、公司拟为海航集团关联企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大新华快运航空有限公

司和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分别为

4000

万、

10000

万和

50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金额计入公司

2009

年担保额度。

上述互保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实施。

（二）扬子江租赁股权转让项目

1

、合同主要条款

（

1

）转让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

2

）受让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

3

）合同签订日期：

2009

年

1

月

5

日

（

4

）交易标的：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5.38%

股权（公司和新华航空各占

7.69%

股权）

（

5

）交易价格：共计

9000

万元（分别支付公司和新华航空

4500

万元）

（

6

）交易结算方式：现金支付

（

7

）合同生效条件：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

8

）履行合同的期限：

12

个月

（

9

）合同有效期：

12

个月

2

、定价政策

交易价格以公司和新华航空对扬子江租赁投资的账面价值为依据确定。公司账面反映对

扬子江国际租赁公司投资成本为

4388

万元（其中以航材、

D328

发动机投资

1988

万元，以现

金投资

2400

万元），历年投资收益

112

万元，账面价值合计为

4500

万元。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互保协议的签订对双方共同应对金融市场的复杂形势，在银行统一授信下争取更大的融

资资源以及提高公司现金流平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互保框架协议的签订将大大提高

公司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和担保决策效率，双方将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后，公司及下属企业将不再持有扬子江租赁公司的股权，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流，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王知、陈日进、冯大安认为：上述股权转让项目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支持

公司主业发展，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互保协议的签订将为公司争取到更多的融资资源，为公司

应对当前复杂的市场和经济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次关联交易经第五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中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

互保协议草案；

4.

股权转让协议草案。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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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2

月

4

日上午

9:00

时

●

会议召开地点：海航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2

月

4

日上午

9:00

时

●

会议召开地点：海航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 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09

年信用互保框架协议以及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09

年关联担保额度的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截至

2009

年

1

月

2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

A

股股东和截至

2009

年

2

月

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B

股股东（

B

股的最后交易日为

1

月

20

日）或持授权委托书的股东代表

均可参加会议。 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可以按照授权委托书要求委托公司独立董事进行表

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四、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持股东有效证明、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股权

有效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

人须持股权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于

2009

年

2

月

3

日到海

航发展大厦十一楼证券业务部进行登记，传真及信函登记需经我司确认后有效。

五、联系方式及其他：

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29

号海航发展大厦

联系电话：

0898-66739961

传 真：

0898-66739960

邮 编：

570206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出席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表股权 万股

股权证号（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 出席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
：

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

600141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公司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200%

以上。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

、净利润：

76,211,286.6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875,504.38

元）

2

、每股收益：

0.3703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

0.2909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2008

年前三季度磷化工市场行情十分景气，公司黄磷等主导产品产量、销量同比都有

一定程度上升，产品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

为全年业绩的大幅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

、对联营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上涨；

3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08

年度报告披露

的数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O

九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
：

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本期比上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７００

，

６００．７３ １

，

１２６

，

４８５．０７ －３７．８１％

营业利润

３６６

，

２９８．８２ ７３２

，

４３２．１３ －４９．９９％

利润总额

３６９

，

６１４．４４ ７７９

，

４０８．７６ －５２．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０

，

１００．８５ ５４５

，

６７２．１２ －３９．５１％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增减

总资产

７

，

４６８

，

７７３．８７ ９

，

５３４

，

５１６．２９ －２１．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８３６

，

３３０．９９ ３

，

６６３

，

２３０．７５ ４．７３％

二、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调整后）

２００７

年度（调整前） 本期比上期（调整后）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６６ １．５８ －３９．３９％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８．６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减少

６．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调整后）

２００７

年末（调整前） 本期末比上期末（调整后）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６６ ４．４５ ８．９０ ４．７２％

注

１

：

２００８

年股本为

８２２

，

７８２．１２

万股，调整前

２００７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

２００７

年度公

司加权平均股本

３４４

，

９６５．９４

万股计算， 调整前

２００７

年末每股净资产按

２００７

年末股本

４１１

，

３９１．０６

万股计算，调整后

２００７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均按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总股本

８２２

，

７８２．１２

万股计算。

注

２

：以上数据是初步统计结果，尚在核实过程中，最终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

度报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财务总监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